
2021 “12·16”

2021 年 12 月 16 日 22 时 40 分许，在广深沿江高速公路南

行 56km+400m（长安镇）路段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，造成一

人死亡，以及十三车不同程度损坏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

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2年 4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《长安镇 2021

年“12·16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事故调查

报告》）。

为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有关要求，强化事故整改措施落实和责任

追究工作，切实做到闭环管理，根据省安委办印发的《进一步推

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

案》（粤安办〔2023〕79 号，以下简称《评估工作方案》）和

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》（以

下简称《评估指引》），长安镇安委办对涉事相关单位及人员事

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

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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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
2024 年 5 月，东莞市长安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头成

立由太平高速公路大队、镇应急管理分局、交通运输分局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、总工会组成的评估组，评估组依据《评估

工作方案》《评估指引》等相关文件开展相关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评估工作

1.评估组依据市政府批复的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调阅事故案

卷资料，对接原事故调查组成员了解相关情况，收集有关证据材

料。

2.东莞市泰东运输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1月 24 日注销，在

其登记住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土桥新围一巷 12号 101室查无

该公司，无法对该公司的整改落实情况及评估进行审查。

3.评估组通过查阅太平高速公路大队、长安镇交通运输分局

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相关文件，整体评估相关政府部门

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的落实情况。

二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各有关部门落实该事故整改工作情况等相

关文件、资料，明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有关事故责任单位及责

任人员的处理情况，具体如下表：

（一）建议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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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责任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 罗某

罗某驾驶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

货物运输，且车辆存在不符合有关

技术标准要求的安全隐患，在同车

道行驶过程当中，不按规定与前车

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，对事故的发

生负有责任。

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

免于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其他处理建议

序号
责任单位或

人员
处理建议 落实情况

1
东莞市泰东运

输有限公司

建议由属地交通运输部

门对东莞市泰东运输有

限公司非法转让、出租道

路运输许可证件的行为

进行处理。

该企业于 2022年 11月 24日注

销，无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2
东莞市泰东运

输有限公司

建议由属地市场监管部

门依法将其列入经营异

常名录。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

局于 2022 年 7 月 11日将其列

入经营异常名录，该企业于

2022年 11月 24日注销。

3
蔡某（东莞市泰

东运输有限公

司主要负责人）

建议东莞市长安镇安委

办函告东莞市交通运输

局清溪分局对东莞市泰

东运输有限公司主要负

责人蔡某进行约谈。

该企业于 2022年 11月 24日注

销，且无法联系其主要负责人，

无法对其进行约谈处理。

4

钟某（东莞市交

通运输局清溪

分局主要负责

人）

建议东莞市长安镇安委

办函告东莞市清溪镇安

委办对东莞市交通运输

局清溪分局主要负责人

进行约谈。

东莞市清溪镇安委办于 2022年
7 月 8 日对东莞市交通运输局

清溪分局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约

谈。

三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

- 4 -

（一）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太平高速公路大队

为深刻吸取 2021年“12·16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教训，太平高

速公路大队持续深化道路交通事故预防“减量控大”工作，推进落

实货运物流保通保畅等措施，切实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，

具体落实情况如下:

1.加大巡查检查力度。太平高速公路大队持续不断开展以整

治酒后驾驶、疲劳驾驶、超载超员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、不按车

道行驶、违法变道、低速行驶等违法行为为重点的多项交通秩序

整治行动，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，进一步加大了对货

运车辆各类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，加强对高速公路路面的巡逻管

控，全力预防各类交通事故的发生。2022年 4月至 2023年 2月，

太平高速公路大队在辖区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661826宗，

其中，现场查处 8020宗。

2.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。一是利用事故案例开展了对广大

司机群众的警示教育；二是通过在辖区高速公路服务区举办宣传

活动，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；三是通过在辖区高速公路出入口

收费站、服务区派发宣传材料、设置固定标语、张贴宣传画开展

宣传；四是与辖区高速公路公司协调沟通，利用可变电子信息板

滚动播放宣传警示语，对过往车辆驾驶人进行警示宣传。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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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4月至 2023年 2月，太平高速公路大队共举办宣传活动 26场

次，派发宣传材料 38000余份，设置固定标语 44条，滚动播放

宣传警示语 3700余条。

（二）东莞市交通运输局长安分局

根据《关于长安镇 2021年“12·16”一般道路交通事故结案的

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长安镇交通运输分局深刻吸取“12·16”一般

道路交通事故教训，加强辖区内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监管工作，防

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。督促道路运输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，切实落实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和安全管理人员职

责，进一步完善企业管理制度、责任追究制度及岗位监督制度，

加强人员培训教育，强化隐患自查自纠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问题

出现反弹。

二是加强监督检查。切实加强对道路运输单位责任落实情

况、人员培训和车辆管理等排查力度，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定期召

开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、是否定期开展交通事故应急救援演

练、是否建立实施道路运输应急预案等情况。2022年 2月至 2022

年 12月，长安镇交通运输分局累计出动检查人员 830人次，累

计检查道路运输行业相关单位 415家次，排查发现并完成整改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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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 227处，下发整改通知书 16份。

三是加强路面执法检查。结合市交通运输局和市治超办公室

的文件要求，长安镇交通运输分局强化路面治超工作，联合长安

交警大队持续开展路面治超工作，2022年 2月至 2022年 12月，

长安镇交通运输分局共开展 74次联合治超行动、12次高速路口

执法行动，行动以来总共查处超限超载案件 475宗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意识有待提高，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落实有待进一步加强。部分道路运输企业与司机个人签订《货

车挂靠合同》，允许司机个人以挂靠的形式将货运车辆入户其名

下自主开展货物运输经营活动，但又未实际参与货运业务的运营

管理，目前此类型企业存在数量较多，监管力度需要进一步提升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。各运输企业和货运源头

装载企业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定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；要

结合实际，强化驾驶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，保证驾驶人员掌握

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责任和义

务；要建立完善日常考评和检查机制，督促驾驶人员严格遵守和

执行，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加大对道路运输企业的监管力度。交通运输部门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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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加强针对司机个人以挂靠的形式将货运车辆入户到道路运

输企业但道路运输企业又未实际参与货运业务的运营管理行为

的检查，督促道路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提高安全生

产管理意识，减少类似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。

（三）加强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。交通运输部门和公安交警

部门要重视和加强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，加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宣传教育，用事故案例警示人、教育人，加

大交通安全的宣传，努力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，坚决遏

制较大及以上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。


